









瑞财行〔2018〕676号


瑞丽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第一批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预计数的通知

市第一民族中学、市畹町经济开发区中学：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局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第一批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预计数的通知》（德财教〔2018〕38号）文件要求，现下达你们2018年第一批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预计数47.175万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此款请列入2018年“2050204  高中教育”支出预算科目。
为加强资金管理，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各县（市）财政、教育部门要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教〔2011〕17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教〔2017〕65号）、《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实施方案和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教贷〔2017〕17号）要求，足额落实地方承担资金，加强资金管理，及时将国家助学金下达到所属普通高中，并督促学校及时发放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手里。
二、各有关普通高中要根据各校具体的评审办法，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认真组织评审工作，做好国家助学金管理发放等各项工作。
三、各县（市）财政、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切实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国家助学金实行分账核算，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对于挤占挪用资金、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等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表：瑞丽市2018年第一批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预算下达表
瑞丽市财政局
201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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